
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确保“舌尖上的安全”

我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取得显著成效

自 2016年 2月启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以来，我区严

格贯彻执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“四有两责”(“四有”指基层监管有

责、有岗、有人、有手段;“两责”指日常监管、监督抽验责任)，用

“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”，

动真格，讲实效，确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，全力推进创建国家食品安

全城市工作。据了解，我区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任务分解为 185

项，截至 2016年底，已完成 124项，完成率 67.03%，其余正按

计划推进中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我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取得

显著成效。

食品流通“可溯”：

实现重点监管品种追溯率三个 100%

我区加强重点食品溯源监管，建立食品安全追溯机制，积极强化

督导，扎实组织引导，充分发动经营者积极参与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

经营记录制度。截至 2016年 10月底，我区已加入追溯系统的企业

有 70家，在广州各区中，率先实现流通环节的重点监管品种（婴幼

儿配方食品、食用油和酒类）追溯率三个 100%（即加入率 100%、

重点品种溯源成功率 100%、重点品种覆盖成功率 100%），超额完成

省食药监局下达的任务。目前，我区已初步形成“全品种可查询，重

点品种可追溯”新的追溯机制，实现强化监管、服务公众、利于企业



的目标。

同时，我区加强食品生产质量监管，推行食品生产动态全过程监

管平台应用。目前，已录入基础信息的企业 53家，录入原材料供应

商情况的企业 53家，开始录入（或导入）生产数据的企业 5家。同

时，强化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，在 17家规模以上高风险

食品生产企业中推行良好生产规范，达到先进管理体系要求，实施率

达 85%。

食品安全“可检”：食品抽检覆盖率达到 100%

区食药监局切实履行好食品安全监管职责，加大抽检力度。2016

年，我区实施主要消费食品 100%监督抽检，累计抽检 1936批次，

合格 1896批次，合格率为 97.93%。其中，食品生产和食品添加剂

重点企业抽检 246批次，同比增长 67.35%；食品流通重点企业抽检

510批次，同比增长 40.88%。本地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重点经营主

体监督抽检覆盖率均达到 100%。

2016年，我区大力推进市场（超市）自检室建设。目前，全区

21家市场（超市）均已建立自检室，实现“天天检”的目标，检测

数据同步上传省食品药品监管平台。为方便市民群众，区食药监局安

排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每周到各大农贸市场（超市）开展为期两天的

食品快检活动，去年共组织食品快检活动 24次。据了解，我区 8个

镇（街）的食药监所已配置了快检设备，每月完成快检不低于 300

批次，切实防控食品安全风险。



此外，我区紧紧围绕“抓质量、保安全、促发展、强质检”方针，

以提高从化辖区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科学执法水平，以加快

通关便利化建设，服务从化进出口食品贸易发展为目标，努力做好进

出口食品检验检疫工作。对风险较高的食品开展重点项目检测，不合

格产品按要求进行跟踪处理。加强日常监管，着重检查企业质量管理

档案、原辅料及食品添加剂备案、原辅料溯源与验收、卫生控制情况、

食品添加剂管理和使用情况、不合格品溯源等关键点，切实加强出口

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，保证出口食品质量安全。据统计，2016年共

检验检疫出口食品 1040批，货值 1755.90万美元；进口食品 77

批，货值 136.37万美元。

餐饮服务“可视”：城区学校“阳光厨房”覆盖率达 100%

近年来，我区着力推进辖区餐饮服务单位实施“明厨亮灶”建设，

通过实施“明厨亮灶”，将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部位

和重要环节通过安装透明玻璃窗、显示屏等方式展示出来，实现阳光

操作、透明化管理，从而不断提升餐饮行业服务水平，排除食品安全

隐患。

据介绍，我区餐饮服务单位主要采用两种形式推行“明厨亮灶”。

一是视频监控式“明厨亮灶”，即在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内的食品加工

制作环节（包括切配、烹调、备餐等）、餐用具清洗消毒、食品储存

等关键区域内安装监控设备，将食品储存、加工制作等过程通过视频

信号传输到就餐场所或方便社会公众观看的展示平台（包括网站、手

机 APP等）进行播放；二是透明式“明厨亮灶”，即建设开放式或透



明玻璃橱窗式厨房，使消费者能够直接或通过透明玻璃看到食品加工

制作、餐饮具清洗消毒等餐饮加工的关键过程。其中，对于集体食堂，

引导其将厨房监控视频连接到就餐场所；对于大中型餐饮服务经营者，

引导其采用视频监控式和透明式结合的“明厨亮灶”；对于小型餐饮

服务经营者，引导其采用透明式的“明厨亮灶”。

据了解，我区全面推进餐饮业“明厨亮灶”工程，不断优化学校

食堂“阳光厨房”视频监控系统建设。截至 2016年底，全区 172

家学校食堂全部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，城区学校食堂“阳光厨房”实

施率达到 100%；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已实施 104家，实施

率 100%；社会单位已实施 1356家，实施率 64%，保时保量完成“明

厨亮灶”工程建设任务。在量化分级方面，全区已有 2292家餐饮服

务单位评定量化分级，量化分级覆盖率率达 99.9%。

目前，我区已初步形成“学校食堂、餐饮服务示范单位“明厨亮

灶”全覆盖，量化分级管理规范化”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。

监督执法“有力”：经办案件实现“零复议、零诉讼”

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秉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，讲究方法、

注重策略、严格执法，对轻微违法违规未构成责任后果且主动整改的

行政相对人，坚持教育为主，普法在先,告诫在先,处罚在后；对严重

违法行为，不姑息、不迁就、不手软，敢出重拳，做到了监督与服务

相结合、执法与管理相统一、规范与发展相协调。2016年，我区坚

决保持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，严惩违法犯罪分子。



据统计，全区食品类行政立案 108宗，结案 108宗，罚没款 479.6

万元，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4件，办案正确率 100%，经办案件均实

现“零复议、零诉讼”，高质量履行监管职责。

创建宣传“到位”：实现食品安全宣传全覆盖

区食药监局协调调动全区宣传资源，通过全方位、多角度、立体

式的“点、线、面”宣传格局，进一步营造社会共治良好氛围。在做

深“点”上宣传，扎实宣传着力点方面，我区与国家、省、市同步开

展国家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，组建“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宣讲

组”，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“五进”（即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农村、

进企业、进机关）活动，先后开展 27期宣传活动，受众 15000多

人；在各镇（街、园区）政务服务中心和大中型超市设置创建食品安

全宣传展架，派发各类宣传资料，截至目前，已派发各类宣传资料

20余万份；在从化图书馆报告厅设立“食品安全知识大讲堂”，全方

位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和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宣传工作。

在做深“线”上宣传，铺设宣传经纬线方面，区食药监局在城区

群众主要活动场所设立宣传栏 137个，滚动播放食品安全宣传标语；

在各社区、行政村设置 128个固定科普宣传栏，同时利用其现有的

144个宣传栏，280多个宣传版面进行宣传，做到村（居）宣传 100%

全覆盖；在主要交通干道、汽车站、旅游景点等地方的电子显示屏反

复播放宣传标语或公益广告，利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电子显示屏滚

动播放宣传标语，在城区醒目位置张贴和悬挂宣传标语及横幅。



在做深“面”上宣传，扩大宣传辐射面方面，区食药监局充分利

用我区媒体宣传阵地“两台一报”，在区广播电视台和电台播放以种

养殖环节食品、农贸市场综合治理、餐饮服务企业“明厨亮灶”工程、

小作坊监管等“从田头到餐桌”监管成效的系列专题报道 28次，创

建食品安全城市公益广告 200多条次；在《今日从化》刊登食品安

全宣传口号，报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好做法，好成效，至今已刊登

各类新闻报道 66篇；利用网络等短信平台定期向公众发送创建工作

动态和食品安全温馨提示短信 12万多条；发挥食品行业协会作用，

印发 10万多份《关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倡议书》，引导会员

企业和业界同仁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，形成政府管理、部门履职、

企业诚信和社会监督的共治氛围。


